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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審查 

辦法 
1.中華民國 99 年 9月 7日經工字第 0990460503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2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8日經工字第 102046003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5、10條條文及第 5條條文之附表 

3.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14日經工字第 10204606330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6條條文 

4.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30日經工字第 10904600210 號令修正發布第 4條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七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產業園區外之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原

廠土地已不敷使用，需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時，其擴展計畫與用

地面積之申請及審查，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廠：指興辦工業人依本辦法申請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

防治設備時，已合法登記之工廠。 

二、擴展工業：指興辦工業人為擴充原廠產能而需增設研發

實驗房舍、廠房、倉庫、生產設施（備）、營運總部之情

形。 

三、設置污染防治設備：指興辦工業人為配合原廠工業使用，

需增設污染防治設備之情形。 

第四條    興辦工業人申請使用之毗連非都市土地，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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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毗連非都市土地與原廠土地相連接。 

        二、毗連非都市土地與原廠土地間或毗連非都市土地相互間，          

            隔有道路、水路時，其寬度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十公尺。 

第五條    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需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者，應符合下列

各款條件： 

        一、原廠及擴展工業均屬低污染事業。 

        二、原廠土地已領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且確有擴廠需要。 

        三、原廠土地符合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類別。 

 四、申請變更編定總面積不得超過原廠土地總面積之一點五 

倍。但申請變更編定總面積未超過零點五公頃者，不在

此限。 

五、原廠土地及申請變更編定土地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十公

頃。 

六、規劃變更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之土地作為綠地。 

七、未妨礙鄰近道路、農田灌溉排水及農路系統。 

八、廢污水排放應與農業灌溉排水系統做分流規劃。 

九、確有合理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之必要。 

十、申請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辦理變更編定以二次為限。 

十一、擴展土地屬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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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或取得合

法水源證明。 

十二、非屬其他法令規定禁止使用。 

十三、擴展設置屬營運總部者，應取得經經濟部核發之營運

總部認定函。 

前項第一款所稱低污染事業，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附表認定之。 

第一項第六款綠地之配置，應以區隔使用不相容之相鄰土地

為原則。 

第一項第九款所稱合理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之必要，應考量

擴展工業之產業特性、原料、產品、機器設備之型態與數量或原

廠與毗連非都市土地之單位產值與產量，予以衡酌必要擴展面積

及可留設空地。 

第六條    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需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者，應檢具下列

書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擴展計畫及用地面

積，並申請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 

一、原廠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擴展計畫書：詳述原廠土地位置、面積、使用分區、編

定類別及增加土地原因、位置、面積、使用分區、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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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使用現況、擴展前後產品名稱與產品製造流程、

用地變更後對鄰近道路、農業生產環境、鄰近農田灌溉

排水與農路系統之影響說明。 

三、擴展前後污染防治說明。 

四、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書。 

五、原廠土地及申請變更編定土地之登記謄本、清冊及地籍

圖謄本。 

六、增加土地屬私有者，應檢具土地所有權人變更編定同意

書；其屬公有土地者，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會同各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勘察紀錄。 

七、增加土地與原廠土地間有水路或道路相隔者，應取具該

水路或道路相關主管機關或所有權人同意使用文件。 

八、增加前後廠地及鄰近地區位置圖，其比例尺不小於五千

分之一。 

九、增加前後建築配置平面圖，其比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

之一。 

十、綠地規劃配置圖、施工及規劃說明書，其比例尺不小於

一千二百分之一。 

十一、鄰近農路、農業設施及灌溉排水系統圖與說明，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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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尺不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前項書件除第四款之書件應檢具五份外，其餘各款之書件應

檢具八份。 

第一項申請案件如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應依環保法令規

定檢具相關書件併同申請。 

第一項申請案件如屬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應

檢具依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審查同意之用水計

畫書或合法水源證明。 

第一項申請案件如屬設置營運總部者，應檢具經經濟部核發

之營運總部認定函。 

前五項申請書件有欠缺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

興辦工業人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無法補正者，應駁回申請。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條第一項申請書件分送地政、

農業、環保及相關主管機關，並會同實地勘查；必要時，並得召

開聯合審查會議審查。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因擴展工業之擴展計畫及用地

面積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興辦工業人。 

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經核定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一併通知興辦工業人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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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辦工業人應繳交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回饋

金予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設置之產業園區開

發管理基金。 

二、興辦工業人應向當地地政機關申請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

款之綠地辦理土地分割及按核定之綠地規劃配置圖施

設。 

興辦工業人未於第一項核定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函件發文之

次日起一年內完成前項應辦理事項者，該核定失效。 

第九條 興辦工業人於完成前條第二項事項後，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 

二、函知地政主管機關辦理毗連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三、函知當地地政事務所於興辦工業人使用之毗連非都市土

地及原廠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管制事項。 

前項第二款毗連非都市土地之變更編定，其中綠地變更編定

為國土保安用地，其餘土地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第十條 興辦工業人因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者，

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原廠土地已領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確有增設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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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需要。 

二、原廠土地符合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類別。 

三、申請變更編定總面積不得超過原廠土地總面積之一點五

倍。但申請變更編定總面積未超過零點五公頃者，不在

此限。 

四、原廠土地與申請變更編定土地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十公

頃。 

五、未妨礙鄰近道路、農田灌溉排水及農路系統。 

六、申請變更編定土地與使用不相容之相鄰土地間，須有適

當之隔離綠帶或其他設施。 

七、確有合理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之必要者。 

八、申請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辦理變更編定以一次為限。 

九、擴展土地屬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應依水

利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或取得合法水

源證明。 

十、非屬其他法令規定禁止使用。 

前項第七款所稱合理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之必要，應考量興

辦工業人產業特性、原料、產品、機器設備之型態與數量、產業

之產值與產量、污染防治設施之特性及其他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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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興辦工業人因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

者，應檢具下列書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

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並申請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 

一、原廠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擴展計畫書。 

三、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書。 

四、原廠土地及申請變更編定土地之登記謄本、清冊及地

籍圖謄本。 

五、增加前後廠地範圍、建築物與設施、與周圍鄰地之隔

離綠帶及其他設施配置圖。 

六、增加土地屬私有土地者，應檢具土地所有權人變更編

定同意書；其屬公有土地者，應檢具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會同各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勘察紀錄。 

七、增加土地與原廠土地間有水路或道路相隔者，應取具

該水路或道路相關主管機關或所有權人同意使用文

件。 

前項書件除第三款之書件應檢具五份外，其餘各款之書件

應檢具八份。 

前二項申請書件有欠缺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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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興辦工業人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無法補正者，應駁回申

請。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條第一項申請書件分送

地政、農業、環保及相關主管機關，並會同實地勘查；必要時，

並得召開聯合審查會議審查。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因設置污染防治設備之擴

展計畫及用地面積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興辦工業人。 

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經核定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一併通知興辦工業人繳交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

回饋金予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設置之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 

興辦工業人未於第一項核定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函件發文

之次日起一年內完成繳交回饋金者，該核定失效。 

第十四條 興辦工業人於完成繳交回饋金後，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 

二、函知地政主管機關辦理毗連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為丁

種建築用地。 

三、函知當地地政事務所於興辦工業人使用之毗連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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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原廠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管制事項。 

第十五條 興辦工業人因營運需求，將地政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款變

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之一部或全部，由設置污染防治設備改

為擴展工業之用者，應檢具第六條規定書件及繳納審查費，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核定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

其申請、審查及繳交回饋金相關程序，依擴展工業之規定辦理。 

前項申請改為擴展工業使用之丁種建築用地，興辦工業人

如已按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繳交回饋金者，就其已繳

部分得免再次繳交回饋金。 

第一項興辦工業人於辦理綠地土地分割及按核定之綠地規

劃配置圖施設完竣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函知地政

主管機關將規劃為綠地之土地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第十六條 申請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之興辦工業人，應自使用地變更

編定完成之次日起二年內，依核定擴展計畫完成使用；未完成

使用前，不得以一部或全部轉售、轉租、設定地上權或以其他

方式供他人使用。 

興辦工業人因故無法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完成使用，應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其申請展延完成使用之期

限，總計不得超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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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依核定擴展計畫完成使用，係指興辦工業人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擴展計畫內容全部新設完成，

並領得使用執照及完成工廠變更登記。 

第十七條 興辦工業人應依核定擴展計畫完成使用，始得再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增加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廠使用。 

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之土

地，應定期查核土地使用情形。 

興辦工業人於第十六條規定所定期限內，違反核定擴展計

畫使用，或未依核定擴展計畫完成使用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本條例第六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處理，同

時通知當地地政事務所塗銷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十四條第

三款規定之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記。 

第十九條     興辦工業人依核定擴展計畫完成使用後，其土地使用應符

合編定使用地類別；如有違反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工廠管理輔導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處

理之。 

第二十條     興辦工業人申請核定擴展計畫時，應繳交審查費；未繳交

者，不予受理。 

前項申請核定擴展計畫之審查費，為每件新臺幣一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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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興辦工業人於繳納審查費後，有撤回或駁回申請者，審查

費不予退還。 

依第六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核發工業用地

證明書者，應繳納證明書費用，每份新臺幣一千元。 

第二十一條    興辦工業人於本條例施行前已申請認定屬低污染事業

者，應依行政程序法第十八條規定處理。 

依前項規定，興辦工業人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由中央主管機關繼續處理者，興辦工業人應於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屬低污染事業認定函件之次日起一年內，檢附該函

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擴展計畫，並申

請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逾期未申請者，該核發之認定函件

失效。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認定方式 說明 

原廠及申請擴展之行業或其產品非屬如下所

列者，為低污染事業： 

一、 0811 屠宰業 

二、 0896010 味精(麩胺酸鈉) 

一、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六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興辦工業人因擴展

工業需使用毗連之非都市土地

時，須為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之低污染事業為限。為



 13 

三、 0896020 高鮮味精  

四、 0896090 其他胺基酸 

五、 0899610 酵母粉 

六、 1140 印染整理業 

七、 1301 皮革、毛皮整製業 

八、 1401 製材業(僅以製程包含木材乾燥、浸

漬防腐等保存處理之事業為限) 

九、 1511 紙漿製造業 

十、 17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十一、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十二、 18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十三、 1830 肥料製造業 

十四、 1841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十五、 1842 合成橡膠製造業 

十六、 1850 人造纖維製造業 

十七、 1910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十八、 1920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十九、 1990110 炸藥、煙火、火柴 

二十、 2001 原料藥製造業 

二十一、 2101 輪胎製造業 

二十二、 2311010 平板玻璃 

二十三、 2311020 強化玻璃 

二十四、 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 

二十五、 2322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二十六、 2331 水泥製造業 

二十七、 2332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二十八、 2333 水泥製品製造業（高壓混凝土

磚、預力混凝土管、纖維水泥板及矽酸鈣

板事業除外） 

二十九、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具砂石碎解、洗選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三十、 2399010 石棉水泥板(瓦) 

三十一、 2399090 其他石棉製品 

三十二、 2399940 瀝青混凝土 

三十三、 2411 鋼鐵冶鍊業 

三十四、 2412 鋼鐵鑄造業 

三十五、 2421 鍊鋁業 

簡化行政作業程序及提升行政

效率，本認定方式採直接認定，

規定其不得申請利用毗連非都

市土地擴展工業。 

二、本認定方式所列屬較具污染潛

勢之事業且其產生之污染物為

常見影響民眾居家生活品質之

公害問題，並參考營建署公告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

條(不得於乙種工業區、甲種工業

區及零星工業區使用之工業製

程)及「興辦工業人利用毗連非都

市土地擴展計畫之低污染事業

認定方式」，將較具污染潛勢之

製程列於本附表中，並改以行業

認定，且明定為不得申請利用毗

連非都市土地擴展工業，以兼顧

居民對環境生活品質之需求與

協助企業投資發展經濟之使命。 

三、本認定方式所列之行業，係依行

政院主計處公告之「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第八次修訂版)細

類(四碼)及經濟部統計處「工廠

校正暨營運調查」-九十九年工業

產品名稱表 (七碼 )進行分類對

照。 

四、有關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

物製品製造業(具砂石碎解、洗選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係指其

所列對象僅限於「具砂石碎解、

洗選」製程之砂石業。 

五、0896010 味精 ( 麩胺酸鈉 ) 、

0896020 高鮮味精、0896090 其

他胺基酸係屬 0896 調味品製造

業；0899610 酵母粉係屬 0899 未

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1990110

炸藥、煙火、火柴係屬 1990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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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2422 鋁鑄造業 

三十七、 2431 鍊銅業 

三十八、 2432 銅鑄造業 

三十九、 2491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 

四十、 2543 金屬熱處理業 

四十一、 2544 金屬表面處理業 

四十二、 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 

四十三、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四十四、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四十五、 2630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四十六、 2641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四十七、 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四十八、 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 

四十九、 2692 電子管製造業 

五十、 2820 電池製造業 

五十一、 2841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 

五十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認定者 

他化學製品製造業；2311010 平

板玻璃、2311020 強化玻璃係屬

2311 平板玻璃及其製品製造

業；2399010 石棉水泥板(瓦)、

2399090 其他石棉製品、2399940

瀝青混凝土係屬 2399 未分類其

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